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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关于对湖北富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有关事项的 

专项核查意见 

致：湖北富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湖北富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富邦股份”或“公司”）的委托，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管理部于 2023 年

1 月 18 日下发的《关于对湖北富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3〕

第 19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要求，本所对公司相关情况进行核查后出具本核

查意见。 

为出具本核查意见，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依据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有关事实、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 

2、本所律师承诺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公司

相关情况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核查意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

遗漏。      

3、公司向本所律师作出承诺，保证已全面地向本所律师提供了出具本核查意见所

必需的、真实的、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或者口头证言，并且提供

给本所律师的所有文件的复印件与原件相符，所有文件上的签名、印章均为真实，且一

切足以影响本核查意见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并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  

4、本所律师仅就公司本次《关注函》所涉的有关法律问题发表意见，而不对会计、

财务、资产评估、内部控制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核查意见中对有关财务数

据或结论进行引述时，本所律师已履行了必要的注意义务，但该等引述不应视为对该等

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对于出具本核查意见至关重

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公司或其他有关单

位、个人出具的说明或证明文件出具法律意见。 

5、本核查意见仅供公司为回复本次《关注函》之目的而使用，未经本所律师书面

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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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根据中国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关注函》问题 1：公告显示，本次权益变动前，王仁宗直接及间接持有你公司

股份占总股本比例为 3.78%，方胜玲直接及间接合计持股比例为 32.47%；本次权益变

动后，两人持股比例分别变更为 33.56%和 2.69%。请说明本次权益变动是否构成公司

控制权变更，是否触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相关规定需进行要约收购的情形，

并详细说明相关依据。请律师核查并出具专项意见。 

回复：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7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

告》《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发生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详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等公告信息及公司提供的资料，公司实际控制人王仁宗先

生、方胜玲女士已办理离婚手续，解除婚姻关系，并就离婚财产分割事宜做出相关安排。 

根据《财产分割协议》约定，王仁宗、方胜玲解除婚姻关系并完成财产分割后，王

仁宗将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应城市富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应城富邦”）应城富邦

99%的股权，为应城富邦实际控制人；方胜玲将不再持有应城富邦股权；王好（王仁宗

与方胜玲之女）将持有应城富邦 1%的股权。王仁宗间接控制长江创富 97.72%的股权。

长江创富持有公司 3.55%股份，应城富邦持有公司 30.01%股份，王仁宗不再直接持有

公司股份，其通过应城富邦和长江创富间接控制公司 33.56%股份。公司实际控制人由

王仁宗、方胜玲变更为王仁宗，公司控股股东仍为应城富邦。长江创富、王好为实际控

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二、本次权益变动构成公司控制权变更，但未触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相

关规定需进行要约收购的情形 

（一）本次权益变动构成公司控制权变更 

本次权益变动前，王仁宗、方胜玲为夫妻关系，系一致行动人，王仁宗、方胜玲合

计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 36.25%股份，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王仁宗、方胜玲。因王仁宗、

方胜玲解除婚姻关系并签署《财产分割协议》，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王仁宗、方胜玲

的持股比例分别变更为 33.56%和 2.69%，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王仁宗，构成公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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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控制人变更暨公司控制权变更。 

为保证公司控制权稳定，王仁宗、方胜玲同时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双方约定

就方胜玲向王仁宗转让其持有的应城富邦 95%的股权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前的过渡

期间，双方仍作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除此之外，王仁宗、方胜玲未签署其他关于公

司股份表决权委托或特殊协议安排。公司已于 2023 年 1 月 17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实际

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二）本次权益变动未触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相关规定需进行要约收购的

情形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虽由王仁宗、方胜玲变更为王仁宗，但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主要为王仁宗、方胜玲解除婚姻关系进行财产分割所致，并非以转让公司

控制权为目的；且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公司的控制权均由王仁宗主导，王仁宗并非通过

本次权益变动取得公司的控制权。因此，本次权益变动未触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要约收购义务。具体论述如下： 

1、公司本次权益变动系夫妻双方解除婚姻关系并依法进行财产分割导致，并非以

转让公司控制权为目的 

公司本次权益变动系因王仁宗、方胜玲依法解除婚姻关系并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对其

夫妻财产进行分割导致，为双方解除婚姻关系所带来的结果，并非以转让公司控制权为

目的，主体限于夫妻双方及其共同子女，本次权益变动的主体并不涉及其它第三方；本

次权益变动并非通过向王仁宗、方胜玲之外的第三方转让公司股权从而导致公司控制权

变更。虽然王仁宗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有所增加，但其股份增加主要因为离婚所带来的

财产分割所导致，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本次权益变动并非以增加其所控制的

公司表决权以达到收购公司为目的。 

2、公司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虽然公司控股股东应城富邦的股权结构和持有上市公司的股

份比例发生调整，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比例依然达到 30.01%，应城富邦仍为公司控股

股东。公司的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化。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持稳定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公司董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更。公司经营管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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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稳定，并未因本次权益变动发生重大变化。公司的发展方向、经营决策等具有延续

性，本次权益变动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无重大不利影响。 

4、本次权益变动前，王仁宗在公司共同控制中起主导作用，本次权益变动后，王

仁宗为公司唯一实际控制人，其在权益变动前后均能够实现对公司的控制 

（1）本次权益变动前，王仁宗、方胜玲均通过应城富邦间接持有公司股份。自应

城富邦 1995 年成立至 2007 年 1 月，王仁宗分别担任其执行董事、总经理、副总经理，

为应城富邦的创始人和主要经营者。2007 年 1 月，公司前身湖北富邦化工科技有限公

司成立后，承接了应城富邦的主要资产、技术、人员、业务并在设立后独立经营，应城

富邦不再从事实体经营，仅从事投资管理等业务，执行董事变更为方胜玲。王仁宗担任

湖北富邦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 

（2）王仁宗自 2007 年 1 月至今担任公司（含公司前身湖北富邦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的董事长职务及公司法定代表人，自 2015 年 5 月至今兼任公司总经理。王仁宗长期担

任公司的主要职务，对公司的经营决策具有重大影响，此外，王仁宗为公司核心技术人

员，具有相关的专业背景和知识，在公司的经营、研发、销售等重大决策事项中发挥主

导作用，系公司经营管理层的核心人员。 

（3）根据方胜玲出具的《关于实际控制人王仁宗、方胜玲共同控制期间有关事项

的说明》，方胜玲在与王仁宗共同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期间，只是作为公司的董事，

并非公司业务、研发、财务等经营层核心管理人员，王仁宗作为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

承担领导责任，生产经营管理决策主要由王仁宗提出，方胜玲在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

上的决策与王仁宗保持一致。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权益变动构成了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暨公司控制权变更，

但公司本次权益变动系因王仁宗、方胜玲依法解除婚姻关系并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对其夫

妻财产进行分割导致，虽然王仁宗个人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有所增加，但并不属于王仁

宗、方胜玲通过向其二人之外的第三方转让公司股权从而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的情形。

本次权益变动前，王仁宗在公司共同控制中发挥主导作用；本次权益变动后，王仁宗为

公司唯一实际控制人，其在权益变动前后均能够实现对公司的控制，并非通过本次财产

分割取得公司的控制权，公司本次权益变动并未触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相关规

定需进行要约收购的情形。 

《关注函》问题 2：公告显示，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你公司的控制权均由王仁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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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王仁宗、方胜玲通过应城市富邦科技有限公司、武汉长江创富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长江创富”）间接持有公司股权，请结合以上股东的股权结构、公司章程、

议事规则等内部规章制度的内容、二人在公司股东及公司任职情况，说明公告所称权

益变动前控制权由王仁宗主导的判断依据，并结合上述情况进一步说明公司控制权是

否发生变更。请公司律师进行核查并出具专项意见。 

回复： 

一、请结合以上股东的股权结构、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等内部规章制度的内容、

二人在公司股东及公司任职情况，说明公告所称权益变动前控制权由王仁宗主导的判

断依据 

（一）王仁宗在应城富邦的主导地位 

1、应城富邦的股权结构、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等内部制度规定 

本次权益变更前，应城富邦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1 方胜玲 480.00 96.00 

2 王仁宗 20.00 4.00 

合计 500.00 100.00 

根据应城富邦股东会议事规则和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王仁宗和方胜玲二位股东共同

对应城富邦的重大事项负责。在应城富邦对外投资和投资项目管理上，王仁宗和方胜玲

共同对项目负责，采用一票否决制。同时，根据方胜玲出具的《关于实际控制人王仁宗、

方胜玲共同控制期间有关事项的说明》，王仁宗虽然在应城富邦持有股权低于方胜玲，

且未担任职务，但应城富邦已不再从事实体经营，其从事投资管理等业务的决策实际主

要由王仁宗主导，方胜玲在应城富邦股东会上的决策与王仁宗保持一致。 

2、王仁宗、方胜玲在应城富邦及上市公司的任职情况 

如问题 1 回复中所述，公司控股股东应城富邦自成立至 2007 年 1 月，王仁宗分别

担任其执行董事、总经理、副总经理，为应城富邦的创始人和主要经营者；2007 年 1

月，公司前身湖北富邦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设立，为了在经营、业务、产品、人员、技术、

研发、财务等方面均独立于应城富邦，王仁宗陆续辞去应城富邦的相关职务，应城富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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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从事投资管理等业务。同时，王仁宗自 2007 年 1 月至今一直担任公司（含公司前身

湖北富邦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职务及公司法定代表人，自 2015 年 5 月至今一

直兼任公司总经理，长期担任公司的主要职务，对公司的经营决策具有重大影响，且王

仁宗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具有相关的专业背景和知识，在公司的经营、研发、销售等

重大决策事项中发挥主导作用，系公司经营管理层的核心人员。方胜玲虽担任公司的董

事，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但并不起核心主导作用。 

此外，根据方胜玲出具的《关于实际控制人王仁宗、方胜玲共同控制期间有关事项

的说明》，在双方共同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期间，方胜玲只是作为公司的董事，并非

公司业务、研发、财务等经营层核心管理人员；王仁宗作为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承担

领导责任，生产经营管理决策主要由王仁宗提出；方胜玲在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上的

决策与王仁宗保持一致。经查阅公司股东大会文件，2018 年-2022 年期间，除方胜玲现

场出席股东大会共 6 次外，应城富邦指定王仁宗为委托代表人代表应城富邦出席公司股

东大会共 9 次，合计 15 次，行使应城富邦所持公司股份的股东权利。 

（二）王仁宗在一致行动人长江创富的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更前，长江创富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根据长江创富的公司章程，股东会负责决定长江创富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制订

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决定其报酬等事项，王仁宗控制的应城市麦迪威尔贸易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麦迪威尔”）对长江创富的经营管理等具有重大影响。 

长江创富由方胜玲与王应宗（王仁宗之弟）共同设立，从公司历次董事会、股东大

会会议的表决情况看，长江创富作为控股股东应城富邦的一致行动人，对公司相关事项

的表决均与王仁宗保持了一致，因此，股权转让前王仁宗亦对长江创富的经营管理具有

重大影响。同时，方胜玲在婚姻存续期间向王仁宗转让了其通过麦迪威尔、应城市景顺



 

  
  

dentons.cn 
 

 

Eric Silwamba, Jalasi and Linyama ► Durham Jones & Pinegar ►  LEAD Advogados ► Rattagan Macchiavello Arocena ►Jiménez de Aré
chaga, Viana & Brause ► Lee International ►  Kensington Swan ► Bingham Greenebaum ► Cohen & Grigsby ► Sayarh & Menjra ► 

Larraín Rencoret ►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firms that have come together to form Dentons, go to dentons.com/legacyfirms 
7 / 9 

恒泽商贸有限公司持有的长江创富股权，由此，王仁宗从股权结构上实际控制了长江创

富。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王仁宗一直全面主导应城富邦、长江创富的经营管理，对应城

富邦、长江创富的发展战略、重大决策、经营管理等具有重大影响。 

二、结合上述情况进一步说明公司控制权是否发生变更 

（一）公司控制权变化情况 

如上所述，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由王仁宗、方胜玲变更为王仁宗，

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但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公司的控制权均由王仁宗主导，本次

权益变动完成后，王仁宗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依然能够实现对公司的控制，王仁

宗并非通过本次权益变动取得公司的控制权。 

根据王仁宗、方胜玲签署的《一致行动人协议》，“就方胜玲女士（乙方）向王仁

宗先生（甲方）转让其持有的应城富邦 95%的股权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前的过渡期间，

双方仍作为上市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包括代表应城富邦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在上市

公司行使股东权利）”。虽然当前方胜玲所持有的应城富邦股权尚未办理过户或工商变

更手续，但根据《财产分割协议》及《一致行动人协议》前述约定，王仁宗实际享有该

等股权的表决权，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王仁宗。 

（二）后续权益交割安排及其合规性 

根据王仁宗、方胜玲签署的《财产分割协议》，甲方（王仁宗）、乙方（方胜玲）、

丙方（王好，王仁宗与方胜玲之女）对股份分割方案及其后续事宜、过渡期间安排如下： 

“第二条、股份分割后续事宜 

1、在各方按照本协议第一条约定相应完成股份分割手续后，方胜玲将新增持有富

邦股份 2.6759%（7734788 股）的股份，禁售期结束后，若方胜玲依法减持其持有的富

邦股份，王仁宗应协调上市公司方面积极配合相关手续办理及信息披露工作。 

2、在各方按照本协议第一阶段约定的股份分割和现金补偿完成后，方胜玲同意签

署文件，将方胜玲在应城富邦的 95%股权转让给王仁宗，将方胜玲在应城富邦的 1%股

权转让给王好，并配合完成相关工商变更。 

3、为保证对公司的合法有效控制，保障公司的持续经稳健发展，确保正确经营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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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双方确认，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应城富邦工商变更完成之日止，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仍为王仁宗、方胜玲，双方签订一致行动协议。 

第三条、其它确认事项 

本协议各方均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上市公司章程等内部规范制度的相关规定，在依

法合规的前提下，尽力配合推动甲乙双方财产分割安排各项进程。各方确认，前述财产

分割安排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即甲方）发生变更，不会对上市公司治理结构

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前述股权变动相关手续完成前，本协议各方仍有权依据相关公司章程及法律法规规

定，依法享有相应股东权利及义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2.3.7 条规定：“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限售期满后减持首发前股份的，应

当明确并披露未来十二个月的控制权安排，保证公司持续稳定经营。”鉴于公司股票上

市已满三十六个月且本次权益变动系因王仁宗、方胜玲解除婚姻关系导致的财产分割，

双方已就公司未来控制权予以明确安排并披露，以保证公司持续稳定经营，公司该等权

益变动并未违反前述《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3.7 条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由王仁宗、方胜玲变

更为王仁宗，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但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公司的控制权均由王仁

宗主导，王仁宗能够实现对公司的控制，王仁宗并非通过本次权益变动取得公司的控制

权，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义务。方胜玲持有的应城富邦的股权将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以及《财产分割协议》的约定进行交割，该等交割安排未违反《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的规定。 

本核查意见一式三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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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为《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对湖北富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有

关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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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袁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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